
  首页 | 课程概况 | 教学团队 | 课堂教学 | 教学资料库 | 教学实习 | 最新视频 | 师生交流 | 相关链接 | 教学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最新文章>>>最新文章  字体

 

四次修改，给现行宪法注入生命力 

韩大元    摘自：《检察日报》2012年10月29日第5版。 

    编者按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被称为八二宪法。30年来，八二宪法在

我国政治生活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作了几次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讲述·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系列报道，通过亲历者、专家学者的讲述，与读者一同回顾

八二宪法走过的不平凡的岁月。  

10月25日，记者见到了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提起八二宪法，他兴

奋地给记者讲述了八二宪法鲜为人知的故事。  

宪法，在国家、社会和公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韩大元告诉记者：“八二宪法颁行30年来，在国家、社会和公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国家的层面看，八二宪法为国家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依据，通过宪法的价值观来保障国家的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协调发展。2004年八二宪法修正时，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使

国家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观。  

此外，八二宪法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它不仅通过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提高了国家文化

的功能，而且通过确立的文化保护、文化强国理念，提升了国家的文化功能，使中国开始具备了文化强国的条

件。  

韩大元认为，30年来，八二宪法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通过宪

法治理初步形成了社会共识，为凝聚民心、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宪法治理，社会各方面

的利益得到了协调，促进了社会和谐。  

另外，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也是八二宪法的重要贡献之一。“政权定期交替保证了社会总体的稳定，而

社会总体的稳定是宪法给社会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韩大元解释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关基本权利的事例涌现，人们开始更多地感知到宪法与公民生活的密切关系。  

“公民通过宪法行使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受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通过宪法，公民不仅提高了权利意识，

也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为进一步扩大自身权利奠定了基础。”韩大元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行使的权利将

越来越多，国家和社会为公民提供的权利保障形式也将越来越多。  

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八二宪法实施的30年正值改革开放。”韩大元说，八二宪法不仅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果，同时也是改

革开放的保障，它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据韩大元介绍，在修改程序上，八二宪法的修改遵循了五四宪法规定的程序。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曾面临

采用何种修改程序的难题。由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没有具体规定宪法修改程序问题，八二宪法的全面修改只能

以具有统一修改程序的五四年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为基础进行，这也进一步明确了八二宪法修改权的性质。  

另外，八二宪法条文的表述、内容的规定更加科学、更加规范。不仅对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没有的一些公民

的基本权利作了新的规定，并对原来表述不准确的基本权利作了更加规范的表述，使得基本权利的规定更加合

理。  



在韩大元看来，八二宪法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后的做

法，篇章结构的调整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凸显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理顺了国家与公民存在

的历史事实，体现了“没有人民的授权，国家机构就失去了权力的基础和来源”的建国逻辑，也反映了国家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  

“八二宪法在规定基本宪法序言、总纲和具体内容上，既重视宪法规范的操作性，同时也保持了一定的原则

性，为立法的具体化留下了必要的空间。”韩大元说。  

人权入宪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价值  

30年来，八二宪法先后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作了四次修改。  

“宪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和社会转型的具体特点有关，四次修宪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了生产力，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新特点。”韩大元介绍，1988年修宪，为“私营经济”正名。1993年修宪，可以说

是为“富强”奋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变革进一步深化。1999年

修宪，“依法治国”入宪，“法治”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2004年“人权入宪”是这一阶段社会治理转型

的重要标志。  

“‘人权入宪’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价值，是四次修宪中最重要的一次修改内容。”韩大元对记者说，我国宪法

专章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但是依然将“人权”概念正式写入宪法，这表明了人权与宪法的特殊关系，以及国家

价值观的变化。 

毫无疑问，“人权条款”确立为宪法原则后，将成为评价一切公权力的一项重要尺度。尊重和保障人权，

就必须牢固确立以人的尊严和价值、权利和自由为本位的现代宪法观。保障人权，就必须完善和发展宪法实施机

制，将宪法规范具体落实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法。  

“此外，要保持宪法的生命力，就需要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让宪法更规范，既要稳定宪法，同时也要使宪法

与社会生活相适应。”韩大元说。 

201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改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

表”。有人认为，这一规定已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制度，有必要将这一规定纳入宪法。 

“在选举上城乡人口同比例的规定使选举从形式平等走向了事实平等，同时也扩大了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

话语权。”韩大元认为，从宪法层面看，宪法中的平等条款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原则的宪法基

础和文本依据，“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原则是宪法中的平等条款的一种规范体现。该原则的确立

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平等，符合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并不需要通过修改宪法再作出明确规

定。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思想，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到新的阶段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  

韩大元说，党的领导人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思想，推动中国社会治理发展

到新的阶段。同时也表明，在社会治理方式的探讨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将法治的理念引入执政活动，高度重视并

要求充分发挥宪法的地位。  

韩大元认为，我国的社会治理不仅从政策和法律调整转向以法治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同时从法律调整逐步转

向宪法为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这对于增进党执政的正当性基础、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标志着宪法调整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进入第三阶段，即“依宪治国”的阶段。  

韩大元向记者解释说，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可以规定适用于党内的各种规范，以调整党内活动。但包括党章

在内的所有党内法规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遵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不得与国家法律相

抵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党内法规是无效的。而判断党内的法规是否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根本标准是宪

法规范，即已形成的宪法规范是确定的、统一的尺度。  

另外，执政党执政活动的有效性与宪法的权威性是相统一的。宪法具有权威，法律得到实施，就意味着执政

党的领导具有有效性，表明其执政能力的提高。如果宪法没有权威，法律得不到认真实施，执政党的执政也就失

去了社会基础，无法实现执政的基本目标。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与宪法实施的社会效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  

“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探索执政规律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标志

着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转变。”韩大元进一步解释说，对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强调，就是对宪法的强

调，是对宪法实施的强调，要求立法、执法、司法等所有公权力行为都必须依照宪法、符合宪法，认真落实“党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  

“相信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将更加重视宪法的作用，执政党也将更加重视通过宪法来执政，我国将进入依

宪执政的新的发展阶段。”韩大元对记者说。 

【出处】 

《检察日报》2012年10月29日第5版。


